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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文范围： 

□最高管理者、□管理者代表、□办公室、□组织人事处、□学生工作处、□设备与资

产管理中心、□招生与就业指导处、□总务处、□质量管理处、□高职教育研究室、□

教务处、□电子工程系、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、□自动化工程系、□管理与应用外语

系、□基础部、□图书馆、□餐饮中心、□科研与校企合作办公室、□网络管理中心、

□安全保卫办公室、□基建办公室   

会  签  单 

会签部门 会签人/日期 会签部门 会签人/日期 会签部门 会签人/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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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保卫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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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与资产
管理中心 

     

网络管理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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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工程系      

计算机科学
与技术系 

     

自动化工程
系 

     

分管领导审批签字/日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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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内容概要 修订人 
修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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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目的 

    为了加强学院公共财产、内部重点部位及师生贵重物品的安全管理工作，贯彻自主

管理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、保障安全的方针，坚持谁主管，谁负责的原则，特制定本

制度。 

2 适用范围 

本制度适用于学院公共财产、内部重点部位、师生个人贵重物品的安全管理。内部

重点部位为财务审计处、总务处、设备与资产管理中心、网络管理中心、各系机房、实

验室。 

3 职责和权限 

3.1 学院各系部、各部门负责学院公共财产、内部重点部位、师生个人贵重物品的登记、

防范相关工作。 

3.2 安全保卫办公室负责学院公共财产、内部重点部位、师生个人贵重物品的登记、防

范相关工作的监督、检查等。 

4 工作程序 

4.1 部门负责人要对本部门的贵重物品、器材专管员提出安全防范要求，加强防范意识。

各部门要定人、定物登记造册实行专人保管，按指定位置存放。应在存放贵重物品的部

位要安装防盗和防火设施。除主管领导批准外，贵重物品不得外借。 

4.2 学生电脑要妥善保管；笔记本要安装“防盗绳”装置；手机、MP3 等要随身携带；

银行卡密码不得告诉他人。教师的办公、个人电脑要在存放部位做好安全防范工作。办

公室电脑、教学实验仪器等学院贵重财产在放假期间应集中保管。 

4.3 存放现金和票据部位的防范管理标准：财务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健全，部门责任制、

岗位责任制健全；滞留现金不超过银行限额，遇有特殊情况，滞留超额现金时，必须有

人值班看守；票据、印鉴分开存放，妥善保管；房舍牢固可靠，位置适当，安装防盗安

全门，窗户安装可靠的防护装置。 

4.4 存放涉密载体的部位及其它涉及重要秘密的部位的防范管理标准：安全管理制度完

善健全，部门责任制、岗位责任制健全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的规

定；涉密载体登记、传阅、借阅、核查等制度完善健全；来人来访制度健全，无关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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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进入涉密部位；消防安全符合规定。其他内部重点部位的防范管理，根据存放物品

的性质、价值和重要程度，按照有关规定，健全相应制度，落实必要的防范措施。 

4.5 安全保卫办公室每年对内部重点部位进行一次检查，对存在的防范隐患签发整改通

知监督整改。对不按要求整改或经过整改仍未达到防范标准的，按照相关规定，给予相

应处罚和批评。如应未按照学院相关规定造成个人财产丢失的，责任由使用人自负；造

成学院财产丢失的，将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。 

 


